
民事、行政二审案件网上立案操作流程

第一步：在微信搜索“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广东”小程序，打

开后显示主页。当事人实名注册并完成身份验证后，可在主页点

击“我要立案”在线立案按钮，选择“审判立案”，弹出提示“是

否愿意接受第三方调解机构调解？”，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选择，若选择“不愿意”，则可直接进入审判立案列表（此项选

择不影响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调解工作）。

第二步：点击下方“审判立案”按钮，弹出提示“为本人申

请”或者“为他人或公司等组织申请”，当事人进行选择后可进

行到下一页“选择法院”页面。



第三步：在“选择法院”页面选择法院和案件类型（案件类

型选择二审立案），点击“下一步”，进入立案须知页面，仔细

阅读后再次点击“下一步”按钮（页面已默认勾选“已阅读并同

意《立案须知》”），进入上传材料页面。



第四步：在上传材料页面，按提示添加上诉状、当事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证据、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材料信息，

完成后点击“下一步”，页面材料自动进行OCR识别，将上传材料

的信息回填到“立案申请信息”页面。

提示：

1、当事人所提交的《上诉状》落款处需有上诉人的签名或

盖章，请上传前确认上传的上诉状完整清晰。

2、已有授权委托的，请将完整的授权委托材料一并上传。



3、《送达地址确认书》与《收款账户确认书》两项信息可

通过点击右侧“引入”按钮进行添加。

4、上传材料的格式要求如图所示：



第五步：按提示在“立案申请信息”页面填写原审信息、标

的信息，核对OCR回填的信息并补全当事人信息，支持添加其他

诉讼参与人。

立案材料信息填写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成功提

交二审网上立案的申请。

如申请被退回，可在审判立案列表页，点击具体案件，查看



对该案件审核不通过的原因，依据系统提示修改申请立案信息，

点击“重新提起”按钮后，可重新提交立案申请。


